
        桃園市平鎮地政事務所准予退還地政規費聯單    附件二  

第一聯 備查聯（附於申請案留存）         退費日期     年  月  日  

申請人  

收件日期  年   月   日 退費事由  

收件字號  字第   號 
□溢繳 

  □  
 

代理人   複代理人   
繳費日期  年   月   日   

收據字號 字第   (No.)   號   

金額 

(新臺幣) 

□登記費：  元整 □書狀費：   元整  □土地界標：   元整  

□複丈費：   元整 □謄本費：   元整  □登記罰鍰：   元整  

總金額 新臺幣＿＿＿＿拾＿＿＿＿萬＿＿＿＿仟 ＿＿ 佰＿     拾＿  ＿元整。  

退費核定 

（承辦人） 
  

決行 

（課長）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

 

 

退還現金 

（付款人） 
  

註銷聯單 

（○○課） 
  

發通知函 

（承辦人） 
  

 

 

註 1：退費聯單限本所內部流程使用，非本所人員持退費聯單辦理或退費聯單未經承辦人、課長、驗印人員核章者，不予受理。 

註 2：領款人領款應檢具原收據第一聯正本，因遺失、報帳核銷而未能檢附者應於本聯單第二聯切結未能檢附原因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 辦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騎 縫 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桃園市平鎮地政事務所准予退還地政規費聯單  

第二聯 報核聯（代支出傳票）        退費日期  年  月  日  

申請人   
收件日期  年   月   日 退費事由  

收件字號  字第   號 □溢繳  

代理人   複代理人   
繳費日期  年   月   日   □  

收據字號 字第   (No.)   號   

金額 

(新臺幣) 

□登記費：   元整 □書狀費：   元整 □土地界標：   元整  

□複丈費：   元整 □謄本費：   元整 □登記罰鍰：   元整  

總金額 新臺幣＿＿＿＿拾＿＿＿＿萬＿＿＿＿仟＿  ＿ 佰＿    拾＿＿＿元整。  

退費領據 上記金額如數領回無訛。 此據 
領款人  

(領款人) (代領人) 

 

收據未繳 本案收據第一聯正本，因□遺失、□報帳核銷未能附繳，特此切結，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。  

承辦人   付款人   
 

 

主辦出納   主辦會計   機關首長   
 

 

 


